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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屬行

為人所有 

依遺失物 
拾得處理 

洽請司法機關

將土石堆交歸

河川局所有 

經濟部水利署中央管河川內土石堆處理作業程序流程圖 

結案 

否

是

是

否

否

否 是

是 
是 

是否查獲所有人(行
為人)及確定土石合

法取得所有 

○1
無
法
查
獲
所
有
人 

 合法堆置

是

否 

是 

違反水利法§
78-1未經許可
堆置土石，依
同法§92-2 處
罰鍰；另有同
法§94-1 致生
公 共 危險之
嫌 者 應移送
司 法 機關偵
辦。其屬公有
地者，亦應同
時 以 竊佔罪
嫌移送。 

依 水 利 法 §
93-4限期回復
原狀。 

確認司
法機關
已無保
留證據
需要 

確認司法機關已
無保留證據需要

 是否清除

移請司法 
機關查辦 

○2
無
法
確
定
合
法
所
有

查獲所有人(行為人)
且確定合法所有 查獲所有人(行為人)

且確定非法所有(即盜採) 

 合法堆置 

違 反 水 利 法 §
78-1 未經許可
採取及堆置土
石 ， 依 同 法 §
92-2 處罰鍰；另
有同法§94-1 致
生公共危險之
嫌者應併刑法
竊盜罪嫌移送
司法機關偵辦
。其屬公有地者
，亦應同時以竊
佔罪嫌移送。 

違反水利法
§78-1 未經
許可採取土
石，依同法§
92-2 處罰鍰
；另有同法§
94-1 致生公
共危險之嫌
者應併刑法
竊盜罪嫌移
送司法機關
偵辦。 

河川局妥適處理 
結案 

 是否查獲所有人
(行為人) 

 確定合法
或非法所有 

○1
無
法 
判
定 

○2
無
非
法
紀
錄
可
稽

請行為人
提起民事
訴訟確認
所有權 

 確認屬盜
採之土石

依民法第 803、
804、807 規定辦理

 
公告六個月
內是否有人
出面認領 

否

由河川局強

制執行後 
結案 

否

 影響河防安全 
急迫性 

是

否 

否

依行政執行法第 39
條規定即時強制 

結案 

 
是


